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特殊教育輔導團實施
要點 

 
規定 說明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

署）為建構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為核

心之特殊教育課程及教學輔導體系，協

助相關政策之推展，提升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特殊教育相關人員教學及輔導效能，特

設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特殊教育

輔導團（以下簡稱本署輔導團），並訂

定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目的。 

二、本署輔導團為任務編組，其組織如下： 

（一） 置團長一人，由本署署長或署長

指定副署長一人兼任，綜理團

務；副團長一人，襄理團務；執

行秘書一人，規劃及推動輔導團

之年度重點業務；置團員若干

人，由本署遴聘特殊教育專家學

者擔任。 

（二） 依服務對象設下列各分團： 

１、 中央特殊教育輔導分團（以下簡

稱中央分團）。 

２、 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輔導分

團（以下簡稱高中分團）。 

３、 國立特殊教育學校輔導分團（以

下簡稱特校分團）。 

（三） 各分團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

人，專任輔導員及兼任輔導員若

干人，由本署遴選（聘）適當人

選擔任。 

訂定本署輔導團組織之

規定，本署輔導團置有

團長、副團長及執行秘

書，並置團員由特殊教

育專家學者擔任，並依

服務對象設有中央特殊

教育輔導分團、高級中

等學校特殊教育輔導分

團及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輔導分團，各分團置召

集人、副召集人及專任

輔導員及兼任輔導員。 

三、本署輔導團之服務對象如下： 

（一） 中央分團：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 

（二） 高中分團：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

等學校。 

（三） 特校分團：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本署輔導團各分團之服

務對象，各分團業務之

區分。 



 

 

四、本署輔導團之任務如下： 

（一） 中央分團： 

１、 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

教育輔導團（以下簡稱地方輔導

團）運作行政協調、合作及諮詢

服務。 

２、 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

教育學生課程綱要，輔導地方輔

導團特殊教育課程開發、調整及

教學，並每年至少為地方輔導團

辦理教學輔導研討會一場，協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之學

校教師專業成長。 

３、 結合本署組織，建置教學資源網

站及辦理相關研習，進行課程設

計及教材教法研究，提供教師及

專業團隊經驗分享、教學諮詢及

意見交流之平台。 

４、 其他本署交付之特殊教育相關

業務事項。 

（二） 高中分團及特校分團： 

１、 協助宣導課程及教學相關政

策，輔導學校推動特殊教育工

作。 

２、 協助學校處理有關親師溝通、輔

導管教及學生情緒行為之相關

案例。 

３、 協助學校依特殊教育評鑑結果

之改善。 

４、 其他本署交付之特殊教育相關

業務事項。 

本署輔導團各分團之任

務。  

 

五、本署輔導團之運作方式如下： 

（一） 配合本署政策規劃，訂定學年度

推動方案；各分團依年度推動方

案，擬訂學年度工作計畫。 

（二） 學年度開始一個月內，召開團務

會議，報告各分團工作計畫。 

（三） 學年度終了前，召開團務會議，

檢討各分團工作計畫執行成效。 

本署輔導團運作方式，

並明訂召開會議時間，

各分團每學期至少召開

二次工作會議。 



 

 

 各分團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工作會

議，辦理計畫擬訂、工作任務分配、工

作成效檢討及其他相關事項。 

六、輔導員之資格如下：  

（一） 中央分團輔導員，其資格應符合

下列條件之一： 

１、 持有各類合格特殊教育教師

證，並具有地方輔導團經驗之現

職正式教師，且服務成績優良。 

２、 持有合格輔導教師證，並具有地

方輔導團經驗之現職正式教

師，且服務成績優良。 

３、 持有各類合格特殊教育教師

證，並具有五年以上之實際教學

經驗之現職正式教師，且服務成

績優良。 

（二） 高中分團及特校分團輔導員，其

資格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１、 持有各類合格特殊教育教師

證，並具有五年以上之實際教學

經驗之現職正式教師，且服務成

績優良。 

２、 持有合格輔導教師證，並具有五

年以上輔導特殊教育學生實際

經驗之現職正式教師，且服務成

績優良。 

訂定中央分團、高中分

團及特校分團輔導員之

資格，考量中央分團輔

導地方輔導團需求，明

定輔導員須具有地方輔

導團經驗。 

七、輔導員之遴選程序如下： 

（一） 推薦： 

１、 直轄市、縣（市）或學校推薦：

直轄市、縣（市）或學校經當事

人同意，並依前點資格就具有專

業知能且工作熱忱之教師，向本

署推薦。 

２、 自我推薦：符合前點資格，且對

輔導團工作具有熱忱，並具備特

殊教育課程與教學、學生輔導及

相關專業服務專業能力之教

師，經服務學校同意後，向本署

自我推薦。 

訂定輔導員遴選程序，

採學校或縣市推薦、自

我推薦，並經本署審查

通過及核定後，予以聘

任。 



 

 

（二） 審查：本署接受推薦後進行書面

審查，必要時，得辦理面試。推

薦之人選經本署審查通過及核

定後，予以聘任。 

八、輔導員除依前點規定經推薦後聘任外，

本署得就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並經當事

人同意者，逕予聘任： 

（一） 曾獲教育部特殊教育優良教

師、全國性課程、教學與輔導相

關獎項，或有其他優良表現或貢

獻，具有證明文件。 

（二） 學有專精之特殊教育專業人

士，或已退休且熱心推動特殊教

育工作之校長或教師。 

輔導員逕予聘任之資

格，本署得逕予聘任。 

九、輔導員每次聘期為二年，聘期屆滿得續

聘之。 

前項續聘，得由本署召集學者專家或教

育行政人員代表，組成考核團隊予以評

議。 

輔導員有違反法令或重大缺失者，得予

解聘。 

訂定輔導員聘期，與輔

導員續聘及解聘之規

定。 

十、輔導員經聘任後，得依下列規定予以培

訓：  

（一） 由輔導團各分團依其專業所需

自行訂定培訓方式；必要時，由

本署規劃主辦。 

（二） 培訓時間，以寒暑假優先，並視

需要辦理研討會、工作坊或增能

研習。 

輔導員培訓方式及培訓

時間。 

十一、輔導員權利及義務如下： 

（一）權利：  

１、各分團擔任專任輔導員者，得以

全時支援方式從事輔導團工

作；所遺課務，由所屬學校另聘

代理（課）教師授課，但應每週

返校授課至少二節。 

２、各分團擔任兼任輔導員者，以部

分時間公假支援方式，從事輔導

團業務工作，每週並得減授課四

專任輔導員及兼任輔導

員權利，以及輔導員有

參加研習培訓、出席團

務及聯繫會議及保密之

義務。 



 

 

節。 

３、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校長、

主任或其他教育從業人員甄

選、介聘時，其曾擔任輔導員之

年資，得比照學校兼行政職務之

教師採計積分或酌予加分；其基

準，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自行訂定或納入相關法令規定。 

（二）義務： 

１、經錄取後，應依規定參加本署及

所屬分團之培訓。 

２、應出席所指派之相關團務及聯繫

會議。 

３、應遵守保密義務，對於個人資料

或機密案件，均不得洩漏。 

十二、輔導員之獎勵方式如下：  

（一）服務期間績效優良者，得依相關

規定核予敘獎；其屬直轄市、縣

（市）政府主管之學校者，由本

署於年度結束時，函請各該直轄

市、縣（市）政府從優敘獎；有

特殊貢獻者，於年度中亦得辦理

敘獎。 

（二）本署補助輔導員之所屬學校，按

輔導員人數計算，每人每學年度

新臺幣五萬元，供該校作為推動

課程及教學之用。 

訂定輔導員獎勵機制，

核予獎勵。 

 


